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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(02)2397-6943

聯絡人：賴鵬聖

電　話：(02)7736-5891

受文者：元智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(二)字第108006046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檢核表、附件2名冊 (0060460A00_ATTCH5.xlsx、0060460A00_ATTCH2.

xlsx)

主旨：有關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」第7條第2項及第

7條第4項所定應報部事項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旨揭辦法規定如下：

(一)第7條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

學課程學分數，已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而未超

過二分之一者，學校應將校內遠距教學課程開設及品質

確保之相關規定報本部審查核准後，始得開設」。

(二)第7條第4項規定：「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教

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，其課程學分數已超過畢業總學分

數之三分之一者，學校應造冊報本部備查」。

二、前揭第7條第2項所定應報部事項，請學校依下列說明辦

理：

(一)自108學年度起，如有「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

課程學分數，已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1/3而未超過1/2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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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」，學校需填具「遠距教學課程開設及品質確保相關

規定檢核表」（如附件1），並檢附相關規定報部審查核

准後，始得開設，如無則免報。

(二)每學年度之報部期程自4月15日起至5月31日截止，請學

校依前開期程函報下一學年度（含第1、第2學期）之相

關資料到部，俾憑審核，逾期不受理（曾經本部審查核

准且未修正者免再報）。

(三)未經本部審查核准者，各院、所、系、科、學位學程開

設「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」，不

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1/3。

三、前揭第7條第4項所定應報部事項，請學校依下列說明辦

理：

(一)自108學年度起，如有「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

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且超過畢業總學分數1/3者」，學

校需填具「辦理學分抵免學生名冊」（如附件2）報部備

查。

(二)每學年度名冊（含第1、第2學期）之報部期程自3月15日

起至4月15日截止，請依前開期程辦理，如無則免報。

正本：各公立大學校院(不含技術校院及空大)、各私立大學校院(不含技術校院)

副本：

98


